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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怎么看？

中国法学会体育法学研究会会长刘岩

表示，体育法律法学界专家多年来一直呼

吁，把自愿参加体育活动、自甘风险的原则

明确写入法条，《民法典》采纳了这项意

见。此举实现了体育界一项强烈的立法期

待，对开展体育活动有重要影响。

“这次立法将自甘风险纳入是一次极

大的进展。”中国法学会体育法学研究会常

务副会长于善旭说，该条款的自愿前提如

何适用学校体育还需更多探讨，但其传递

的法治理念，对促进学校体育发展无疑会

形成积极促进。

“《民法典》1176条自甘风险条款说的

是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但

学生在校参加体育活动可能会是一种教学

安排，校园体育的问题和自甘风险条款可

能不是直接的对应关系。”苏州大学王健法

学院教授赵毅指出，作为对自甘风险条款

的补充，校园体育更多适用《民法典》第

1200和 1201条有关教育机构责任的条

款，校方是否承担责任，关键看是否尽到教

育管理职责。

上海政法学院体育法治研究院常务副

院长姜熙则认为，学校文体活动的问题光

靠一部法律或几个法条无法全部解决，涉

及制度的设计、体育教师的培养与准入、学

校保险等诸多方面。

法院怎么判？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审判庭

副庭长陈思说，在校园体育类的伤害案件审

理中，学校和教育机构承担的主要是教育管

理职责，认定是否承担侵权责任主要可参照

《民法典》第1199条—1201条来分析认定。

如何判断学校是否尽到教育管理职

责、是否需要承担侵权责任？陈思坦言，审

判实务中法官的思维一般从以下几个方面

来分析认定，一是这项体育活动是否具有

高风险，比如是否有一定对抗性、对技巧要

求是否相对较高；二是体育老师是否教会

了学生从事这项活动所需的技能；三是现

场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四是老师是否在场

监督管理等。

山东省一名基层法官认为，“自甘风

险”等条款可能还要等待有关司法解释，比

如，8岁以下儿童受到人身损害的举证责

任在教育机构，但8—18岁其实也应由教

育机构举证，如果由孩子家长举证教育机

构未尽义务，举证难度之大会超乎想象。

“这些年各地法院对此类案件的裁判

原则不统一，有的适用过错推定责任，有的

适用过错责任，有的适用公平原则，即使教

育机构尽到了教育、管理义务，但无法完全

证明，加上各方面压力，有不少判决最终还

是判了学校承担一定责任。”山东隆湶律师

事务所律师周雷表示，希望司法部门坚持

立场，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他认

为，判决有引导和规范社会行为的作用，一

旦判决和稀泥，那么《民法典》相关规定的

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学校怎么办？

“以前的学校运动会有撑竿跳、三级跳、

标枪、铅球等项目，现在这些危险性大的项

目基本都取消了，就是担心学生安全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宿城一中副校长刘秀云坦

言，一旦出现了问题，学校确实承担不起，但

又不得不承担社会压力和经济补偿的压力。

“现在所有学校开体操课的几乎没有

了，因为体操危险性高、容易受伤，体育老

师也害怕出现问题，学校也强调安全第

一。”山东临沂一位高中体育老师说，他们

的体育课基本上是篮球、足球、乒乓球、羽

毛球等运动课程，在一定范围内自由活动，

避免出现受伤。

还有学校负责人告诉记者，一旦有学

校遇到运动伤害的诉讼，那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该校包括所在地区的学校都会在开

展体育课上缩手缩脚。他希望法院能用法

律来解开束缚学校开展体育活动的约束。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一旦学生出现意

外事件，对于学校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没有一个社会共识。哪怕孩子原来身体就

不好，一旦出问题，都是学校的责任。”刘秀

云认为，相关规定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细化。

陈思则坦言，在没有侵权人、没有过错

人的情况下，是学生本身问题导致的受伤

该如何判定，他也会感到困惑。

对此，姜熙认为，既然校园体育活动必须

开展，就必须要有“兜底”，如国家层面的赔偿

和完善的保险政策等。就体育教师和学校而

言，需要划定具体清晰的责任范围，对于学生

和家长而言，要有赔偿的兜底。于善旭也认

为，对于受害者现实利益的受损，都要受害方

自己担责也不公平，因此需要行政和市场相

结合，来建立校园活动的风险保障机制。

多名身为家长的法律工作者建议，学

校和教育机构应当对体育活动的安排有更

详细、贴近实际和完善的标准；做好相应场

地、配套设施的建设；从事剧烈的体育运动

之前，要了解清楚学生的身体状况；加强体

育老师的安全防范意识，在从事某项体育

运动前警示学生注意防范此项运动可能会

导致的人身损害。

新华社 徐宏星

《民法典》“自甘风险”条款来了

孩子校园活动受伤谁来赔？
新华社 代群 周畅 林德韧 李丽 吴书光

校园体育对于青少年健康、强健中华民族未来整体体质有重要作用。

但是，长期困扰基层的一个问题是：一旦学生在运动中受伤，校园体育的组

织者也总是跟着“受伤”。有时，即便学校无责，仍要承担“人道主义补

偿”。这种“伤不起”现象，成为制约校园体育活动的一个隐形“绊脚石”。

《民法典》“自甘风险”条款来了，该条款和相关条款对文体活动中出现

意外的各方责任加以界定，由于戳中校园体育“痛点”，引发热议。那么校

园体育“伤不起”，还会继续吗？

打笑气打到手烂，
依然停不住

“一旦碰了这个东西，后果不会好。”在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物质成瘾科，19岁的

留学生张泽（化名）在医生面前讲述吸食笑

气的经历。

在美国读书时，她在朋友的生日聚会上

第一次体验了笑气。这次尝试之后，“我开始

在网上购买。起初是将气灌进气球里吸，之

后改用按压枪打开气弹对着吸。有时一天

七八个小时都在打，打得手都烂了，整只手都

是麻的，嘴里也是溃疡。”张泽回忆。

后来，她干脆不去上课，每天饮食作息

混乱，天亮了才睡觉，逐渐和身边朋友脱离

了联系。

她并非不想改变。她想克制、想去上

课、想自己在家做饭，但是大脑不听使唤。

“尤其当我看见室友在吸笑气，那我也继续

吸。”她说。

据悉，2017年至今，上海市精神卫生

中心陆续接收了10余名病人，都是18至

20岁的年轻人，以留学生居多。

该中心物质成瘾科主任杜江称笑气是

“嗨一时，毁一世”。她说，作为一种古老的

麻醉气体，笑气以前用于外科小手术，现在

用于蛋糕和咖啡的发泡剂。人体吸食后能

产生愉悦感，但是长期使用会导致成瘾，并

产生一系列危害，“会引发包括造血系统、

神经系统等多个系统的障碍，如贫血，严重

者不能走路，甚至窒息死亡。”

尽管通过数周的药物、心理、运动康复

治疗，一些病人能够得到恢复，但杜江对这

些吸食笑气的年轻人忧心忡忡，“由于当前

笑气并未被列为毒品管制的范围，不适合

接受社区戒毒或戒毒所的治疗，滥用出现

身心健康问题后，只能送入医院。若这些

年轻人回到吸食笑气的圈子，反复使用导

致的躯体受损能否恢复，就不得而知了。”

搭乘“互联网+快递”，
贩卖风驰电掣

记者调查发现，在“互联网+快递”的

遮蔽下，笑气的获取十分便捷。

在一名吸食者的指导下，记者在闲鱼

和QQ群搜索到了多个商品和商家，不少

打着卖“8g二氧化碳空瓶”的幌子，行出售

“笑气弹”之实。这些商家多数要求购买5

箱到10箱起送，每箱有240至300支的8

克气瓶，售价每支从1.4元到4元不等，交

付方式为快递。

据了解，笑气作为危化品，企业需在生

产、储存、经营、运输等方面取得相关部门

授予的许可和资质，个人不可随意获得。

若以吸食为目的，吸食者多是通过非法途

径花大价钱购买。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应急警务研究中心

主任谢川豫曾对网上售卖的笑气进行计

算，每8克气体的罐装笑气均价为正规奶

油气弹的约10倍，可谓暴利。

名叫“鱼王”的商家告诉记者，网上售

卖的多为国内非法灌装，并贴着“圈内”熟

知的国外品牌。

记者通过搜索“一氧化二氮”等关键

词，询问了搜索排名靠前的某销售公司。

销售人员向记者报价，一瓶40升的一氧化

二氮气体售价900元。该销售人员还表

示，无须提供任何手续和证明，可直送指定

地点。

搭乘“互联网+快递”的便捷，笑气贩

卖风驰电掣。由上海市青浦区检察院提起

公诉、全国案值最大的非法经营笑气案，就

是通过此方式，将笑气贩卖至全国各地。

对此，多家快递企业表示“无奈”：当前

对用户违法私送违禁品的现象难以杜绝，

不经中转筛查的同城快递问题更为凸显，

“有的用户甚至会将违禁品藏在土里，仅靠

当场验视没办法杜绝”。

笑气滥用，
监管更需“横眉冷对”

“滥用始于国外，在国内，笑气未被列

为毒品，但是近几年有关恶性案例频频出

现，且有日趋严重的态势，应当引起重视。”

谢川豫说。

此前，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发布的2016年世界毒品调查报告就显示，

笑气成为全球第七大流行滥用药物。但现

实中，笑气的监管和处罚都遭遇困境。当

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中并未禁止

笑气向个人销售。

谢川豫指出，目前的立法尚不能限制

“有证企业”向个人销售笑气以及个人“娱

乐使用”的行为，导致公安机关对滥用行为

无禁止或处罚的权力。作为危化品，工商、

卫生和安监部门仅有权对企业使用的范

围、剂量做出规定，对个人购买和使用行为

缺少监管的职责。

“升格笑气的强制管理宜早不宜迟。”

上海市戒毒管理局理论研究中心负责人徐

定认为，对“娱乐使用”的笑气要尽早纳入

新精神活性物质列管，对医疗和食品用途

的“笑气”要在生产、使用、销售、流通环节

多头加强管理，提高全链条的违法成本。

“可由国家食品和药品监管部门、卫生

部门、应急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联合发布

公告，对笑气的销售和购买做出明确规定，

禁止向个人销售，并禁止个人购买、使用。”

谢川豫建议。

“嗨一时毁一世”，“笑里藏刀”何时了
笑气监管存盲区，亟需升格强制管理

新华社 兰天鸣

笑气，学名一氧化二氮，广泛应用于食品、医疗等行业，属于危险化学品，

有很强的成瘾性，吸入后人会产生幻觉、不自觉发笑。目前，国内已发生多起

因吸食笑气致病、致残、致死案例。

当前，笑气管制已有所加强，但记者调查发现，仍存在网络平台易获取、监

管惩处存盲区等问题。笑气依旧在“笑”，黑色产业链该如何斩断？


